
浙江版权服务中心作品自愿登记事项

产品名称 浙江版权服务中心作品自愿登记事项

公司名称 厦门助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助游网络
型号:无
产地:福建厦门

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F03栋901-6单元

联系电话 13600957542 13600957542

产品详情

一、作品自愿登记应提交的材料：

1、作品自愿登记表和申请书（分个人申请书和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书）、权利保证书（以上材料由作品
登记机关提供标准格式，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私自更改）。

2、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1）作者身份证明（复印件，须作者签名。外省户籍著作权人需提供本省单位工作证明或在浙江省进行
生活、学习等活动且有固定居所的证明文件）；

（2）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须盖鲜章）；

（3）继承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须签名确认）；

（4）委托作品的委托合同（复印件，须盖鲜章）；

（5）合作作者的合作协议或合同及各合作作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须盖鲜章）。

（6）公民身份证，须附正反两面完整内容的复印件。

3、作品著作权归属证明文件：

（1）文字作品部分或全部手稿的复印件或样本；

（2）作品章节目录；

（3）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原稿复制件或作品照片；



（4）影视作品、音像制品封套或照片、样带（片）；

（5）专有权许可使用合同（复印件）。

4、作品创作说明书

写作要求：（1）作品简介，文字作品要求说明文章字数，美术作品应当简要描述作品的主要元素及其构
成方式；

（2）创作经过及作品创意，申请者为原创人时，应当说明创作作品的缘由、创作过程、作品的独创性；
如果申请人运用公用领域的基本元素或其他著作权人已有作品衍生创作的作品，应说明情况，填写使用
的原作品名称、著作权人和作品出处；

（3）创作意图，作品的具体运用范围；

（4）创作完成时间，并说明是否为独立创作完成；

（5）说明作品是否已经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如果未发表，拟什么时候发表，准备以什么方式发表。

5、代理人受托书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须盖鲜章），代理公司的营业范围必须包含知识产权、著
作权代理咨询相关资质。

公司员工或代理公司具体经办人员代理作品登记的，应当与委托书中保持一致，并附身份证复印件。

6、作品样本（纸质以A4纸标准提交，单面打印，其中美术作品样本打印标准为：10×12
cm彩色打印，一式三份，并提供作品电子设计稿（与作品纸质样本保持一致）。

7、其他作品自愿登记所需材料。

 

二、作品自愿登记相关规范：

 

（一）作品自愿登记流程：

1、现场提交申请材料，领取作品自愿登记受理序列号。

受理序列号仅为方便申请人查询作品自愿登记程序的需要，不作为作品自愿登记证书编号的依据。

2、现场受理或初审过程中发现申请材料有瑕疵需要补正的，开具补充材料通知书。申请人应当在知悉后
30日内根据通知书列明事项完成材料补正工作，逾期未补将视为自动放弃此次作品自愿登记申请，作品
登记服务费不予退还。

3、申请材料完整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作品登记核查工作，不符合作品登记条件的申
请材料，统一开具不予登记通知书。符合作品自愿登记条件的作品由省版权局发给作品登记证书，并按
季度在浙江省版权局网站上予以公告。

（二）申请中止作品自愿登记程序或撤销作品自愿登记证书的规范：著作权人或代理人要求中止作品自



愿登记程序或申请撤销作品自愿登记证书的，应提交中止申请或撤销登记的申请材料，说明情况和理由
。

（三）档案管理规范：所有作品登记相关材料均独立建档、留存，档案保管期限为10年。公安、检察院
、法院等相关部门出于办案等需要调阅作品登记材料的，须开具调档证明文件。著作权人需要查阅作品
登记材料的，著作权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向作品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材料，并缴纳费用。

代理人受著作权人委托进行调档查询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委托书；

（2）双方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代办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4）进行调档的作品自愿登记证书正反面复印件；

（5）调档的缘由和用途。

 

（四）申请人及代理者作品自愿登记信息管理制度：为了更好地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
的合法权益，规范浙江省作品自愿登记秩序，将建立作品自愿登记申请人及代理者信息管理制度。对于
重复登记或仿冒他人作品进行登记的现象比较严重，扰乱了作品自愿登记正常秩序的申请人或代理者，
将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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